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詆毀司法制度 即是辜負港人
特首逐點駁反對派歪理 促反思「唱衰」香港言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2019年
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
條例草案》昨日在立法會首讀及二讀，內務
委員會將按程序討論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草
案內容。大批反對派議員在開始二讀時即要
求點算法定人數，然後齊齊離席，試圖製造
流會，在未能得逞下就16次提出「規程」
問題打斷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的發言。多名建

制派立法會議員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均
批評，反對派只求個人的政治利益，以各種
低劣手段妄圖令公義未能伸張，行為可鄙。
在草案首讀、二讀剛開始後，公民黨議員

郭家麒及譚文豪即時起立，要求點算法庭人
數後更和一眾反對派議員齊齊離席，試圖製
造流會。立法會響起鐘聲提醒議員返回會議
廳，在約11分鐘後已有足夠的法定人數，反

對派陰謀未能得逞，只得陸續返回會議廳。
當李家超動議二讀草案發言時，反對派議

員突然大叫口號，被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要求
保持肅靜。其後，各反對派議員連續16次
提出所謂「規程」問題。其中，民主黨議員
許智峯稱，有市民就修例提出司法覆核，問
李家超會否撤回條例。梁君彥認為許智峯為
濫用規程問題：「如果繼續提無關的規程問
題，我將認為你行為『極不檢點』。」
公民黨議員郭家麒、民主黨議員鄺俊宇等

反覆要求李家超澄清是次條例修訂有無違反
基本法。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會在法案委
員會討論條例草案時解答。

主席批郭家麒濫用規程
梁君彥則批評郭家麒濫用規程問題，指李

家超已多次回應政府將在法案委員會中澄清
有關問題。雖然議事規則中確有規定議員可
要求官員澄清，但官員可自行決定是否澄
清：「當局長在做發言時，不僅是立法會議

員，公眾也想聽到關於條例的完整解讀，應
該讓局長講完後一次過處理澄清問題，不要
打斷公眾的知情權。」
身為律師的九龍東議員謝偉俊表示，議事

規則中有關澄清的規定建基於官員是否願意
澄清，如果局長不願澄清，相信反對派議員
的提問已經違反規則。李家超則希望可以完
成發言，不希望即場澄清，而是留待稍後條
例草案委員會再討論。

何俊賢：圖誘市民踩陷阱
民建聯議員何俊賢批評反對派濫用議事規

則。他強調，市民對政府如何制訂政策及背
後的考慮有知情權，所以應當給予時間讓官
員解釋，惟李家超昨日短短幾分鐘的發言，
就多次被反對派打斷，目的是令政府「有理
說不清」，令市民無法理解修例內容，及澄
清市民的憂慮，反對派就可以繼續抹黑是次
修例，誘市民踏入他們的陷阱。
工聯會議員陸頌雄批評，反對派這種拖延

手段，只是為了宣示自己的政治立場而摒棄
公義，令人擔心台灣殺人案的受害人，何時
才能夠沉冤得雪。

陸頌雄責玩政治棄公義
他並批評反對派經常聲稱他們「擔心『政治

犯』會被套上其他名義而移交內地」的說法，
「是否因為擁有某些政治立場，就可以享有免
死金牌，就算犯下殺人放火、分裂國家、嚴重
破壞法治等惡行，都可以免受法律制裁？」

張華峰：或應再修議規
經民聯議員張華峰批評，反對派議員為了
自己的政治目的，就罔顧彰顯公義、維護香
港不要淪為「逃犯天堂」的責任，公然破壞
香港的法治精神。反對派昨日任意離開議事
廳、亂點出席人數，是要刻意製造流會，及
濫用議事規則拉布，正好說明立法會當日修
改議事規則之舉完全正確，而一旦情況嚴
峻，他認為應當進一步修改議事規則。

16次提「規程」問題 謀製流會阻審議

特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前日獲
香港大學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時致
辭，強調了司法獨立的重要。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昨日在立法會行政長官質詢時
間，就引用了馬道立的致辭內容，反駁
反對派議員毛孟靜稱司法獨立是「廢
話」的說法。
馬道立前日在頒授典禮上致辭時，首先
引用同場獲頒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諾
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安德魯．米高． 斯彭
思（Andrew Michael Spence）的訊號傳輸
（signalling）理論，強調建立社會意識的
重要，除了平等外，包容、尊重和願意妥

協也是法律精神的一部分。社會大眾在顧
及自己的權利和自由時，也要尊重他人的
權利和自由、顧及社會整體的利益，是社
會運作的必然之道。
他指出，基本法和人權法保障了和平

集會及言論自由，而這也是香港社會的
基石，必須珍惜。
不過，這些權利並非不受限制的，如

根據人權法第十七條，和平集會的權利
和言論自由並非毫無約制的，「只要有
關限制符合法律，為顧及國家防護、公
眾安全、公眾秩序，保障公共衛生或道
德、保障其他人的權利及自由。」

馬道立表示，法庭有時在處理案件會遇
到的困難，是需要在各種合法但又互相矛
盾的訴求中作出平衡的考慮，特別是在涉
及公眾利益的領域，往往牽涉到公權力及
政府機構。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大眾往往
會抱有強烈卻截然不同的看法，不容易找
到共同基礎解決。
「但無論何時，法官都必須公正，同樣

重要的是公眾亦應覺得他們公正，因此司
法獨立非常重要，確保任何案件無論是否
具爭議性，都嚴謹根據法律及法律原則作
裁決，不考慮其他因素。」馬道立強調，
隨着社會發展，法律問題和案件都愈來愈
複雜，身為法官更要「無懼、無偏、無
私、無欺」履行職責。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口口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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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斷案穩法治基石

在昨日的行政長官質詢時間，8條議員
提問中有3條都關於同日下午在立法

會首讀及二讀的《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
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
首個發問的民主黨議員尹兆堅，在提問
時聲稱港英政府和立法機關「鑑於內地法
治水平和保障基本人權的劣跡」，及香港
與內地截然不同的刑事司法制度，而決定
與內地不訂立長期移交逃犯協議。這是
「刻意的安排」，而非法例的漏洞，「為
什麼你要做吳三桂，主動破壞『一國兩
制』，主動引河水來犯井水？」

舉實際漏洞 駁鴿尹朱隊友
林鄭月娥直言，她不記得有記錄證明當
年在討論有關移交的問題時，有人提出過
尹兆堅昨日所說的理由。
事實上，在台灣殺人案發生後，特區政
府並沒有法律基礎與台灣移交逃犯，即使
台灣當局提出移交逃犯的要求，特區政府
也沒有辦法可以做。
她續說，是次事件證明法例的確存在漏
洞，即是可以讓人鑽空子，去逃避法律的
制裁，保安局和律政司多個部門研究後，
終於找到一個符合法律要求的方法。是次
法例修訂是希望填塞這些空子或堵塞這些
漏洞，以免香港成為「逃犯天堂」。

「自決派」議員朱凱廸承接尹兆堅所言，
抹黑內地的司法制度，更稱逃犯條例的修訂
會「打破了『中港兩地』移交的防火牆」，
而「每一個（移交）個案是由你（林鄭月
娥）判斷的」，要求林鄭月娥回應。
林鄭月娥表示，每一個司法管轄區都有

其獨特性，特區政府不適宜評價另一個司
法管轄區的制度，「我記得剛才尹議員都
好像有說『河水不犯井水』，那井水都不
犯河水。」但她強調，在香港做事都是依
法辦事的，而香港引以為傲的是獨立的司
法制度和獨立的法庭。

毛孟靜叫囂阻發言被警告
此時，另一「自決派」議員毛孟靜在席
叫囂「廢話」，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提出警
告。林鄭月娥隨即主動向梁君彥表示有話
要說。她強調，香港回歸祖國以來，建立
了非常穩健的司法獨立制度，任何立法會
議員詆毀香港司法制度，聲稱香港沒有司
法獨立或稱香港司法獨立是「廢話」，都
是辜負了香港市民。
「如果大家有留意，昨日馬道立首席法

官在領取他的名譽博士時的一番講話（見
另稿），便應該撫心自問，時常這麼詆
毀、『唱衰』香港制度是否符合……」說
到這裡，林鄭月娥的說話再一次被反對派

議員的叫囂打斷，梁君彥再一次警告叫
囂者。

列多重程序 破李國麟「一紙論」
衛生服務界議員李國麟就聲稱自己在一

次飯局中和很多「生意人」吃飯，並引述
對方要求林鄭月娥「承諾」擴大豁免有關
的商業罪行，及既然啟動移交程序者為特
首，可否不要「遣返」這些「生意人」回
內地云云。
林鄭月娥首先笑說：「李議員很擅長繞

一個圈子引述他自己的飯局來問問題，我
記得他都問過我一個關於小朋友問他的問
題。」她表示，當立法會法案委員會審議
有關的條例草案時，議員可以提出意見，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會一如既往以謙卑、誠
懇的態度去聽取議員的意見。
她同時反駁李國麟稱「啟動移交程序者

為特首」討說法過分簡單化：「就算今日
在有移交逃犯的協議下，很多事如果要經
特首，那個檔案是這麼厚的，是很多人做
了很多事，以建議特首去做一些決定。這
些當然包括調查的部門，因為要講證據，
亦包括律政司的部門，律政司部門亦有律
政司內不同的單位，有刑事、民事、國際
法律科，並不是我一個人作一個隨意的決
定去啟動這個程序。」

■反對派以小學雞手段阻撓審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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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鄭治祖鄭治祖））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昨日強調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昨日強調，，逃犯條逃犯條
例的修訂建議例的修訂建議，，已參考了在其他司法管轄區已參考了在其他司法管轄區，，包括英國和加拿大已實行包括英國和加拿大已實行
多年的類似個案方式移交安排多年的類似個案方式移交安排，，所有個案移交的要求會受到行政機關及所有個案移交的要求會受到行政機關及
法院的雙重把關法院的雙重把關，，而現行而現行《《逃犯條例逃犯條例》》下的人權和程序保障下的人權和程序保障，，將一律維將一律維
持不變持不變。。
李家超昨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動議二讀李家超昨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動議二讀《《2019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
律協助法例律協助法例（（修訂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時表示時表示，，保安局建議在目前的保安局建議在目前的《《逃犯條逃犯條
例例》》之內之內，，把個案方式的移交安排與一般的長期移交安排作出明確區把個案方式的移交安排與一般的長期移交安排作出明確區
分分。「。「個案方式的移交安排個案方式的移交安排，，會採用同一標準會採用同一標準，，適用於所有現時未與香適用於所有現時未與香
港簽訂長期移交協定的司法管轄區港簽訂長期移交協定的司法管轄區。。這建議參考了在其他司法管轄區這建議參考了在其他司法管轄區
（（例如英國和加拿大例如英國和加拿大））已實行多年的類似個案方式移交安排已實行多年的類似個案方式移交安排。」。」
他續說他續說，，香港目前與香港目前與2020個司法管轄區簽訂移交逃犯協定個司法管轄區簽訂移交逃犯協定，，並與並與3232個個
司法管轄區簽訂相互法律協助協定司法管轄區簽訂相互法律協助協定。。個案方式移交只是長期合作安排生個案方式移交只是長期合作安排生
效前的補充措施效前的補充措施，，只有在未有適用的長期協定時只有在未有適用的長期協定時，，才可使用個案方式移才可使用個案方式移
交交。「《。「《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建議不會影響任何現行移交逃犯的長期安排的建議不會影響任何現行移交逃犯的長期安排。」。」

所涉罪行須可囚所涉罪行須可囚33年以上年以上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同時建議個案方式移交所涵蓋的罪類同時建議個案方式移交所涵蓋的罪類。。李家超指出李家超指出，，政政

府在考慮了一系列的因素後府在考慮了一系列的因素後，，謹慎地決定個案方式的移交安排所涵蓋的謹慎地決定個案方式的移交安排所涵蓋的
罪類包括現時罪類包括現時《《逃犯條例逃犯條例》》附表一載列的附表一載列的4646項罪類的其中項罪類的其中3737項項，，而涉而涉
及的罪行必須可判監及的罪行必須可判監33年以上年以上，，並在香港而言並在香港而言，，可循公訴程序審訊可循公訴程序審訊。。
他續說他續說，，在收到單一個案移交請求的時候在收到單一個案移交請求的時候，，特區政府會全面和詳細去特區政府會全面和詳細去

審理和考慮審理和考慮，，有全權去決定處理或者不處理有全權去決定處理或者不處理。。過往政府亦曾因不同原過往政府亦曾因不同原
因因，，包括不符合包括不符合「「雙重犯罪雙重犯罪」」原則原則、、證據不足證據不足、、或沒有簽訂長期協定等或沒有簽訂長期協定等
原因原因，，拒絕請求拒絕請求，，不啟動程序處理不啟動程序處理。。
李家超介紹李家超介紹，《，《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建議建議，，如特區政府決定處理某一個案的移如特區政府決定處理某一個案的移

交請求交請求，，行政長官會發出證明書以啟動程序行政長官會發出證明書以啟動程序。。啟動程序並不表示逃犯一啟動程序並不表示逃犯一
定會被移交定會被移交，，因為有關要求須經所有法定程序處理因為有關要求須經所有法定程序處理，，包括由行政長官授包括由行政長官授
權進行權進行、、法院進行交付的公開聆訊程序法院進行交付的公開聆訊程序，，及最後由行政長官發出移交及最後由行政長官發出移交
令令。。所有個案移交的要求會受到行政機關及法院的雙重把關所有個案移交的要求會受到行政機關及法院的雙重把關。。

須符須符「「雙重犯罪雙重犯罪」」申訴手段依舊申訴手段依舊
他強調他強調，，現行現行《《逃犯條例逃犯條例》》下的人權和程序保障下的人權和程序保障，，例如必須符合例如必須符合「「雙雙

重犯罪重犯罪」」的原則的原則、、禁止政治目的的移交禁止政治目的的移交、、死刑不移交死刑不移交、「、「一罪不能兩一罪不能兩
審審」、」、不能移交至第三地方不能移交至第三地方、、可申請人身可申請人身
保護令保護令、、可就行政長官的決定提出司法覆可就行政長官的決定提出司法覆
核等核等，，一律維持不變一律維持不變。。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另一主要部分建議另一主要部分建議，，是將是將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的適用範的適用範
圍涵蓋到香港以外的任何一個司法管轄圍涵蓋到香港以外的任何一個司法管轄
區區，，及一旦香港與一個司法管轄區簽有長及一旦香港與一個司法管轄區簽有長
期協定時期協定時，，請求只可根據長期協定行事請求只可根據長期協定行事。。
李家超說李家超說：「：「我希望議員支持我希望議員支持《《條例草條例草

案案》，》，使我們有法律依據使我們有法律依據，，與台灣落實以與台灣落實以
個案形式處理與台灣殺人案有關的刑事司個案形式處理與台灣殺人案有關的刑事司
法協助及移送疑犯法協助及移送疑犯，，以及改善香港的刑事以及改善香港的刑事
協作制度協作制度。」。」

■特首促反對派撫心自問，是否應經常詆毀香港的制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